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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4）黔 0102强清 5号

申请人：贵州国科医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。

负责人：李灯明，贵州贵正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2024 年 10 月 24 日，本院根据国科恒泰（北京）医疗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，作出（2024）黔 0102 清申 2 号民事裁定

书，裁定受理贵州国科医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贵州国

科医疗公司）强制清算一案，并于 11 月 12 日指定贵州贵正律

师事务所担任贵州国科医疗公司清算组。现清算组向本院提出申

请，请求确认《贵州国科医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财产

分配和清偿方案》，并终结贵州国科医疗公司强制清算程序。

本院查明：被申请人贵州国科医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于

2020 年 5 月 7 日注册成立，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，注

册资金 1000 万元，注册登记地在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兴关路街

道遵义路 105 号万象国际 A 栋 1 单元 16 层 3 号［兴关办事处］

，注册登记机关为贵阳市南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法定代表人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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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玉剑，股东分别为国科恒泰（北京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

股 60%，贵州智讯云医科技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持股 40%。本

院于 2025 年 2 月 24 日作出（2024）黔 0102 强清 5 号之一民事

裁定书，裁定确认国科恒泰（北京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贵

州国科医疗公司享有债权金额 657965.44 元、贵州维力新港居

装饰有限公司对贵州国科医疗公司享有债权金额 1384.65 元。

截止 2025 年 5 月 12 日，贵州国科医疗公司清算组制作的《贵

州国科医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财产分配和清偿方案》

已经债权人表决通过。清算组根据该方案已进行资产分配。现清

算组已经基本完成清算工作，债权人、股东对于《贵州国科医云

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财产分配和清偿方案》未提出异议

。

本院认为，贵州国科医疗公司清算组制作的《贵州国科医

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财产分配和清偿方案》已经债权

人表决通过，清算组根据该方案已进行资产分配。现清算组已经

基本完成清算工作，债权人、股东对于《贵州国科医云医疗科技

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财产分配和清偿方案》未提出异议，清算组

请求确认《贵州国科医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财产分配

和清偿方案》，并终结贵州国科医疗公司强制清算程序，符合法

律规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三十六条、第二

百三十九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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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认可《贵州国科医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财

产分配和清偿方案》；

二、终结贵州国科医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程序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　　判　　长　　　闵文超

审　　判　　员　　　布文文

审　　判　　员　　　王超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院印]

[核对位置]     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

法　官　助　理　　　张　帜

书　　记　　员　　　蔡宛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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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《贵州国科医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财产分配和清偿方

案》

贵州国科医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

财产分配和清偿方案

（2024）国科医云清组字第 14号

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

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10 月 24 日作出

（2024）0102 清申 2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裁定受理贵州国科医

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清算案，并于 2024 年 11 月 12 日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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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4）0102 强清 5 号《决定书》，指定贵州贵正律师事务所

为贵州国科医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。清算组自接受指定以

来，严格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

规定，认真履行清算组职责，完成了债权申报、审核及财产清理

等工作，现将清算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清算组履职情况

贵州贵正律师事务所接受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的指定后，

立即组成清算组，清算组设负责人一名、尽职调查组、债权申报

审核组和综合组。清算组成立后按照各组的分工立即开展工作，

包括清算组规章制度的制定、对被申请人进行接管、对被申请人

的财产包括银行存款、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等进行调查、对被申

请人的工商内档和自成立以来的银行流水进行调查、发布债权申

报公告并对债权人申报的债权进行审核认定、参加债权人会议、

处置被申请人财产等工作。现已完成全部清算工作。

二、公司财产状况

1.货币资金：24,508.98元

序号 开户行 账号 金额（元） 备注

1
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贵阳市瑞金支行
132066042926 24,508.98

基本账户，正

常

合计 24,508.9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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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固定资产变现款：1610元。（通过京东拍卖破产清算平

台拍卖）

3.应收账款：国科医云公司享有对股东国科恒泰（北京）

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贵州智讯云医科技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共计 1000万元认缴出资不到位的应收债权。鉴于追回周期长、

经济成本高，且国科医云公司的主要债权人为国科恒泰，对另一

债权人的债权以国科医云的现有财产可以清偿。除此之外经清算

组调查国科医云公司没有其他债务。因此，其余未缴出资没有全

部追加的必要。经债权人会议表决，不再由清算组追回，按经法

院裁定的国科恒泰公司的债权，扣除其所占国科医云公司 60%股

份应承担的部分，剩余应由贵州智讯云医科技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承担的其所占国科医云公司 40%股份部分的债权分配给国科

恒泰（北京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享有，由该公司直接向贵州

智讯云医科技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进行追偿。

4.清算组报酬：人民币 30,000元。

三、债权申报及确认情况

1.申报债权总额：人民币 799,431.52元。

2.确认债权总额：人民币 659,350.09元（附件一：《债权

表》），全部为普通债权。其中确认国科恒泰（北京）医疗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债权金额：人民币 657,965.44元；确认贵州维力

新港居装饰有限公司债权金额：人民币 1,384.65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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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清偿顺序及比例

（一）优先清偿本案的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，

破产费用主要为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；管理、变价和分配债务人

财产的费用；清算组执行职务的费用、报酬和聘用工作人员的费

用。结合本案实际，本案破产费用主要为：1、本案受理费（由

法院依法确定）；2、分配债务人财产产生的银行手续费以及可

能产生的税费 34.5元；3、清算组执行职务的费用以及清算组

报酬。另本案未产生共益债务。

（二）采取从现有账户余额中支取现金进行转款的方式，

清偿经债权人核查和法院裁定确认的贵州维力新港居装饰有限公

司债权 1笔，金额为 1,384.65元。

（三）对国科恒泰（北京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57，

965.44元债权采取债权分配的方式予以清偿。将贵州国科医云

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享有的对股东国科恒泰（北京）医疗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和贵州智讯云医科技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共计 1000

万元出资不到位的应收债权中的 657，965.44元分配给国科恒

泰（北京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鉴于大股东国科恒泰（北京）

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申报的债权额度足以覆盖其应承担的债

务份额 657,965.44元*60%=394,779.26元，依法确定应由贵州

智讯云医科技合伙企业按照股权比例占股 40%（657,965.44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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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40%=263,186.18元）承担清偿责任，将贵州国科医云医疗科技

有限公司对贵州智讯云医科技合伙企业的股本金缴纳请求权

263,186.18元分配予债权人（大股东）国科恒泰（北京）医疗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由其自行依照法定程序向小股东贵州智讯云

医科技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展开追偿。

鉴于货币资金及固定资产变现资金合计金额扣除清算组执

行职务的费用及税费后的余额 25398.43元不足以清偿前述第

（一）、（二）项债权，不足部分由国科恒泰（北京）医疗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依法补足后，同样按 40%的比例向贵州智讯云医

科技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追偿。

五、清算结论

清算组已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及相关法律

法规的规定，完成了对贵州国科医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清算工

作。现将清算情况及清偿方案报告法院，请法院裁定认可清算方

案，并终结清算程序。

贵州国科医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

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二日


